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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任

內部監控檢討顧問及

合規顧問

謹此提述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（「聯交所」）於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三日刊發的新聞稿

（「該新聞稿」），內容有關（其中包括）譴責雅天妮中國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違反聯交所證

券上市規則（「上市規則」）第13.09(1)、13.10及2.13(2)條。聯交所上市委員會（「上市委員

會」）下令本公司（其中包括）(a)委聘一名令上市科（「上市科」）滿意的獨立專業顧問（「顧

問」），對本公司的內部監控進行全面檢討（「內部監控檢討」），並給予改善建議，以確保

本公司遵守第2.13、13.09(1)及13.10條；以及(b)委聘一名令上市科滿意的獨立專業顧問

並持續聘用兩年，作為其遵守上市規則的顧問（「合規顧問」）。

根據上市委員會的指令，本公司已委任中磊風險顧問有限公司（「中磊」）為顧問。中磊應

進行內部監控檢討，並於該新聞稿刊發日期起計兩個月內，向本公司發出載有有關改善

本公司內部監控的建議的書面報告（「首份報告」），以供本公司向上市科提交；以及於提

交首份報告後的兩個月內，向本公司發出另一份就本公司全面執行其建議情況的書面報

告，以供本公司向上市科提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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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此之外，根據上市委員會的指令，本公司已委任粵海證券有限公司為合規顧問，由二

零一一年九月五日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五日為期兩年。

承董事會命

雅天妮中國有限公司

主席

謝超群

香港，二零一一年九月九日

於本公佈日期，本公司執行董事為謝超群先生及林少華先生；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葉英

琴女士；以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劉斐先生、范仲瑜先生及劉耀傑先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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